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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提升公務人員英語能力實施計畫 

中華民國 104年 3月 24日府人考字第 1040210139號函頒並自 104年 1月 1日生效 

壹、依據 

一、台南市英語為第二官方語十年計畫。 

  二、臺南市政府年度公務人力培訓計畫。 

貳、目標 

  一、建立提升英語力共同願景，凝聚團隊英語學習共識。 

  二、營造英語學習氛圍，激發學習動機。 

  三、導入多元英語課程，提升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英語及

涉外事務參與能力。 

  四、善用內、外部現有資源，建構多樣化英語學習管道及激勵措施，

型塑優質英語學習組織文化。 

五、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通過英檢總比例，至 113年 12

月 31 日達 90%以上。 

參、實施對象：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。 

肆、主辦機關：本府人事處、本府公務人力發展中心(以下簡稱人力中

心)。 

伍、協辦機關：本府所屬各機關。 

陸、實施內容 

  一、型塑提升英語力共同願景，凝聚共識 

    (一)透過多元管道讓各機關首長及單位主管瞭解公務人員英語力

提升的重要性與相關推動措施，取得其支持並積極推動提升

英語力相關活動。 

    (二)各機關運用多樣化管道，讓公務同仁瞭解、認同進而支持本

府推動提升英語力之政策及相關措施，型塑提升英語力共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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願景，營造英語學習氛圍。 

二、建立英語種籽制度，加值學習效果 

    (一)各機關遴選具相當全民英檢中級以上程度人員擔任英語種籽，

藉由培訓使其具備英語學習活動規劃與帶領能力，再透過回

流教育精進相關知能，協助推廣單位英語力提升之相關活

動。 

 (二)各機關英語種籽在服務單位內平時與同仁以英語交談互動，

並以讀書會、社團等多元方式帶領同仁進行英語學習，透過

討論交流、學習回饋，提升同仁英語溝通能力及學習成效。 

三、營造優質英語學習環境，增進學習意願 

    (一)各機關(單位)推動業務儘量與英語結合，或應業務需要辦理

英語相關活動，並成立英語學習園地或英語學習角，營造使

用英語環境。 

     (二)各機關結合英語種籽制度及專書閱讀推廣活動，辦理多元英

語學習活動，增進公務人員英語學習興趣及英語使用機會。     
    (三)適時透過各項資訊工具(如機關網站最新消息、電子報等)提

供鄰近大專院校英語進修課程、英語學習及英語檢定報考等

多元英語學習資源，供同仁參考運用。 

(四)協調英語雜誌、英檢書籍出版社及商店，提供優惠折扣，供

同仁選購閱讀。 
(五)協調英檢測驗機構給予報名費折扣之優惠，為便利同仁參加

英語檢定，本府除每年依報考人數需求辦理英檢到府團測外，

人力中心辦理的各級英語檢定班，提供原地英檢考照服務，

提升通過英檢機會。 
(六)人力中心自辦之非英語課程講義內容的標題或關鍵字以英

語呈現，並依訓後成效評估逐年提升比例，型塑學習英語之

氛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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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辦理多元英語培訓課程，精進英語能力 

    (一)人力中心依各機關公務人員英語訓練需求，辦理英語簡報口

語表達班、常見公務英語會話班 、英語分級檢定等多元主題

式、認證式等英語研習專班，提升公務人員英語溝通能力及

涉外事務參與能力。 

    (二)結合地方行政研習中心訓練資源，與該中心合辦「短期密集

情境英語研習班」，藉由短期英語全時情境學習，精進公務人

員英語力。並薦送優秀人員參加地方行政研習中心辦理之相

關英語訓練，培育本府國際事務專業人才，增進公務職場英

語應用能力。 
    (三)善用學校英語村、英語情境教室資源，辦理全英語情境體驗

學習提升公務人員學習英語興趣及溝通能力。 

  五、建構多樣化便捷學習網絡，滿足個別學習需求 

   (一)鼓勵所屬公務人員參加其他機關或外部學習機關（構）（如社

區大學、大專院校等）辦理之英語進修課程，精進英語能力。 

    (二)嚴選規劃英語數位課程列入本府年度政策性數位課程計畫表，

鼓勵所屬公務人員踴躍選讀上開課程，並利用公餘時間至各

公務數位學習平台（如 e 學中心、e 學補給站等）選讀英語

課程，透過自主學習，增進日常生活及公務職場之英語能力。 
   (三)鼓勵所屬公務人員至本府或各機關設立英語相關公共論壇與

社群，以英語參與線上討論，透過知識分享與心得交流，促

進涉外公務經驗傳承，提升英語能力。 

   (四)各機關得依涉外業務需求，編列各專業領域之實用英語對話

手冊供同仁熟讀，提升英語溝通能力，增進涉外服務品質。 

六、善用內、外部現有資源，強化推動成效 

    (一)鼓勵各機關依當前市政重要政策及業務發展需要，爭取並善

用中央資源，遴派優秀、具發展潛力人才及良好英語能力之

公務人員參加國外短期研習或短期專題研究，汲取國外新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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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拓展國際視野，增進公務人員知識技能，提升行政效能。

而獲遴派參加國外短期研習或短期專題研究人員，應於本府

辦理之出國心得分享會或局（處）務會議等集會場合，分享

國外學習經驗。 

    (二)善用本市大專院校英語相關科系師資及資源，規劃並推動提

升公務人員英語能力相關策略方案，全面精進同仁英語能

力。 

七、訂定激勵措施，增加學習誘因 

(一)補助英檢報名費 

     1、通過英檢測驗者，得檢附合格證書或成績單影本、繳費

收據正本向服務機關申請報名費全額補助。已通過較高

等級之英檢測驗者，不得再申請較低等級（或同一等級）

之測驗費用補助。 

     2、為鼓勵同仁積極挑戰自我，報名參加英檢測驗全程到考

但未通過者，得檢附參加英檢測驗之到考證明文件或成

績單影本、繳費收據正本向服務機關申請報名費半數之

補助(1 年最多補助 2 次，已通過較低等級英檢測驗，未

通過較高等級英檢測驗者亦得申請）。 

     3、參加英檢測驗人員應於取得合格證書或成績單3個月內，

檢附上開資料申請報名費補助（補助報名費印領清冊如

附表 1），逾期折半補助。而英檢報名費補助之申請，以

任職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時參加之英檢測驗為限。 

(二)參加英檢給予公假或補休 

     1、上班時間參加英檢測驗，並檢附證明文件事先向服務機

關學校申請者，得給予公假半天。 

     2、例假日參加英檢測驗，並檢附證明文件向服務機關學校

申請者，得給予補休半天，每年最多核給 2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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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三)建置通過英檢人員榮譽榜 

     各機關得於機關內部、網頁或電子報等建置通過英檢人員榮

譽榜，予以表揚。 

(四)通過英檢陞遷加分 

     參加陞遷人員通過英檢測驗者，得依本府所訂「公務人員英

語檢測陞任評分計分標準對照表」之規定，按通過等級加

分。 

 (五)行政獎勵 

     1、通過英檢獎勵 

          （1）個人獎 

           通過英檢者，由服務機關學校依通過英檢級別給予行

政獎勵，同一等級以 1 次為限。已通過較高等級之英

檢測驗，復通過較低等級者英檢測驗者，不再敘獎。

但任職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前，已通過較高等級之英

檢測驗者，任職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時通過較低等級

或同一等級之英檢測驗，不予敘獎。有關通過英檢人

員之獎勵額度如下： 

           A.初級或中級檢定(或相當英語能力測驗)合格者：嘉

獎 2 次。 

           B.中高級或高級檢定(或相當英語能力測驗)合格者：

記功 1次。 

           C.優級檢定(或相當英語能力測驗)合格者：記功 2

次。 

      （2）團體獎 

           A.本府各一級單位(含所屬機關)、一級機關（含所屬

機關學校）、區公所年度推動提升通過英檢比例達

下列標準者，總敘獎額度為嘉獎 4 次，每人最高不

得超過嘉獎 2 次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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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a.當年度 12 月 31日各一級單位(含所屬機關)、一

級機關（含所屬機關學校）、區公所現有公務人

員總人數為 300 人以下者:當年度通過英檢比例

較前一年提升 6%以上。 
             b.當年度 12 月 31日各一級單位(含所屬機關)、一

級機關（含所屬機關學校）、區公所現有公務人

員總人數為 301 至 800 人者:當年度通過英檢比

例較前一年提升 4%以上。 

             c.當年度 12 月 31日各一級單位(含所屬機關)、一

級機關（含所屬機關學校）、區公所現有公務人

員總人數為 801 人以上者:當年度通過英檢比例

較前一年提升 2%以上。 
             d.各機關、學校當年度通過英檢比例未達下列標準

者，應檢討辦理情形及改進方式，陳報直屬上級

機關: 
               (a)當年度 12 月 31 日各機關、學校現有公務人

員總人數為 300 人以下者:當年度通過英檢比 
例較前一年通過英檢比例，提升未達 2%。 

               (b)當年度 12 月 31 日各機關、學校現有公務人

員總人數為 301 至 800 人者:當年度通過英檢

比例較前一年通過英檢比例，提升未達

1.5%。 
               (c)當年度 12 月 31 日各機關、學校現有公務人

員總人數為 801 人以上者:當年度通過英檢比

例較前一年通過英檢比例，提升未達 0.5%。 
             e.各年度結束後，由本府人事處依各機關（單位）

執行成果專案簽予敘獎，並函請各一級機關、區

公所依權責辦理敘獎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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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本府各一級機關、區公所年度內推動提升公務人員

英語能力有具體績優事蹟者，應於當年度 12 月 31

日前函送推動提升公務人員英語能力成果報告表

（如附表 2），由本府人事處審查後專案簽予敘獎。 

          C.各機關為推動提升公務人員英語力之需要，得於嘉

獎 2 次額度內依權責自行訂定獎勵標準，惟敘獎事

由不得與本計畫重覆。 

2、英語種籽獎勵 

        公務人員擔任本府及所屬機關英語種籽，於年度內帶領

機關英語學習活動或協助推廣提升同仁英語力之相關活

動有具體績優事蹟者，各機關得依平時獎懲標準表於嘉

獎 2 次額度內依權責敘獎。 

     3、積極參與英語學習獎勵 

        當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，公務人員於公務數位學

習平台(如 e 學補給站、e 學中心等)選讀英語課程取得 25

小時以上學習認證時數，核予嘉獎 1 次；取得 50小時以

上學習認證時數，核予嘉獎 2次(申請表如附表 3)。 

  八、英語能力列入甄選、陞遷人員參考依據，羅致優秀英語人才 

       各機關於甄選、陞遷公務人員時，得依其英語能力於陞遷評分

表加重計分，於甄選時繳交英語自傳，或於面試時當場進行英

語口試或檢測，以瞭解其英語程度，作為用人參考。而新進人

員進入機關後其英語力倘有需加強之處，優先將其列入英語相

關訓練調訓對象，以多元培訓方式輔導其提升英語能力。   

柒、各機關得依涉外業務需要及所屬英語程度，另訂提升公務人員英

語能力實施計畫，自行規劃辦理相關英語訓練、活動及提升公務

人員英語力措施，並與大專院校合作，製作各機關專屬公務英語

教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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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預期效益 

  一、短程效益(104-106年) 

   (一) 本府各機關首長及各級主管全力支持本府提升公務人員英語

能力之政策，並透過多元宣傳管道凝聚團隊共識，使公務同仁

積極參與英語相關訓練及活動。 

   (二)各機關成立英語學習角或英語讀書會，並由英語種籽帶領公務

同仁進行英語學習，型塑英語學習氛圍，逐步提升同仁開口說

英語的意願及能力。 

 (三)透過多元英語培訓課程，強化公務人員英語力及涉外事務參與

能力。 

   (四)建構多樣化英語學習管道及激勵措施，滿足同仁學習需求並增

進學習動機，型塑全員積極學習英語之組織文化。 

   (五)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通過英檢總比例，每年提升

5-6%，至 106 年 12 月 31日達 40%以上。 

二、中程效益(104-109年) 

   (一)各機關公務人員能與外籍人士進行基本英語對話。 

   (二)各機關公務人員於會議中能進行英語口頭報告。 

   (三)透過各專業領域之英語訓練，培育國際事務專業人才，提升國

際競爭力。 

   (四)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通過英檢總比例，每年提升

7-8%，至 109 年 12 月 31日達 60%以上。 

三、長程效益(104-113年) 

   (一)各機關公務人員具備獨立英語簡報能力，能代表本府參加國際

會議或競賽，互動與會議間毋須經翻譯人員翻譯。 

   (二)各機關公務人員能以英語向外籍人士宣導本府政策，有效行銷

本市施政成果與在地特色，提升國際知名度。 

   (三)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通過英檢總比例，每年提升

7-8%，至 113 年 12 月 31日達 90%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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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、各機關學校執行本計畫所需經費，由各機關學校年度預算項下勻

支。 

拾、本計畫陳奉核可後實施，並得依實際需要修正之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